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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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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超級城事件  

 

 

 

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第 48(2)條

訂明，「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在完成一項調查後，如認為如此行事是符

合公眾利益的，可－  

 

(a) 發表列明以下事項的報告－  

 

(i) 該項調查的結果；  

 

(ii)  由該項調查引致的、專員認為是適合作出的關乎促進有關資料

使用者所屬的某類別的資料使用者遵守本條例條文（尤其是各

保障資料原則）的任何建議；及  

 

(iii)  由該項調查引致的、專員認為適合作出的任何其他評論；及  

 

(b) 以他認為合適的方式發表該報告。」  

 

現根據《私隱條例》第 48(2)條履行所賦予的權力，發表本調查報告。  

 

 

鍾麗玲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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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 

 

（根據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2) 條發表）  

 

 

大埔超級城事件  

 

摘要 

 

背景  

 

2019 年 12 月 26 日，大埔超級城發生群眾聚集混亂的情況，防暴警員趕至

現場驅散在場擾亂秩序的人士，一名《立場新聞》的記者（該名記者）採訪

期間，被一名警員（涉事警員）截查並要求出示其身份證。在截查期間，涉

事警員在該名記者的攝錄機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的身份證，以致在網上觀

看直播新聞的公眾人士可看到該名記者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料（大埔超

級城事件）。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專員）其後根據香港法例第 486 章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第 38(a)(i) 條及第 38(b)(ii)條

所賦予的權力，就事件展開調查。 

 

觀點、調查結果及違例事項  

 

涉事警員違反保障資料第 3(1)原則  

 

專員認為涉事警員在手持該名記者的身份證時，他實際上控制了該身份證

上所載的個人資料的使用（包括披露該等資料），因此涉事警員當時是該

名記者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料的資料使用者，他須遵從《私隱條例》附

表 1 的保障資料原則，以及專員發出的《身份證號碼及其他身份代號實務

守則》（守則）處理該名記者的身份證。  

 

涉事警員在該名記者的攝錄機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的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

資料，這與他執行截查職務及核實該名記者的身份的目的，在當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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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並不一致亦非直接有關。在沒有該名記者的訂明同意，以及《私隱條

例》第 58 條的豁免條款並不適用的情況下，涉事警員在事件中如此使用該

名記者的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料，無論主觀目的是否讓該名記者確認該

身份證是屬於他本人的，有關行為違反《私隱條例》附表 1 關於個人資料

使用的保障資料第 3(1)原則。  

 

建議  

 

專員希望藉此報告作出以下建議：  

 

(i) 藉此報告提醒前線警務人員必須尊重及保障受查人士的個人資料，包

括身份證上的資料；  

 

(ii)  專員留意到警務處的《程序手冊》第 76-06 章內沒有提及保障資料第

3 原則（即資料使用者只可使用及披露個人資料於原本的收集目的上）

及第 4 原則（即資料使用者有責任採取所有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

以確保由其持有的個人資料受保障而不受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

或使用）的規定。專員建議警務處考慮修訂《程序手冊》，加入保障

資料第 3 原則及第 4 原則的規定，以確保警務人員注意並遵守有關規

定；  

 

(iii)  建議警務處可針對前線警務人員進行截停搜查行動的實際情況，作出

風險評估，從而制定清晰的政策和指引，以保障受查人士的個人資料

私隱；及  

 

(iv)  鼓勵警務處繼續加強培訓，建立持續的尊重個人資料私隱的文化，進

一步提升警隊的專業形象及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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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言 

 

背景  

 

1.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一名《立場新聞》的記者（該名記者）在大

埔超級城採訪期間，被一名警員（涉事警員）截查並要求出示其身

份證。在截查期間，涉事警員在該名記者的攝錄機鏡頭前展示該名

記者的身份證，以致在網上觀看直播新聞的公眾人士可看到該名

記者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料（大埔超級城事件）。2020 年 1 月

6 日，該名記者就涉事警員在他的攝錄機鏡頭前展示他的身份證一

事，向公署作出投訴。  

 

 

2.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專員）根據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私隱條例》）第 38(a)(i) 條及第 38(b)(ii)條（下

文第 6 段）就大埔超級城事件展開循規調查。  

 

 

3. 專員的調查是針對涉事警員展示該名記者的身份證的行為，調查

的範圍不包括審視涉事警員索取身份證的過程、涉事警員在獲取

身份證前與該名記者發生的磨擦，或涉事警員於事發當天的其他

行為。調查旨在釐清大埔超級城事件的相關事實，此包括大埔超級

城事件發生的情況、該名記者及涉事警員當時的舉動、涉事警員如

何將該名記者的身份證在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身份證資料如何

披露予公眾人士觀看、涉事警員在進行查閱身份證期間為何將該

名記者的身份證於鏡頭前展示。  

 

4. 本調查報告所評論的只限《私隱條例》在事件中的適用情況；當中

所涉與個人資料有關的行為是否符合《私隱條例》的規定。本報告

的調查不包括行使警權的問題，此方面非《私隱條例》的管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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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法定權力 

 

專員的調查權力 

 

5. 專員的權力是根據《私隱條例》所賦予的。根據《私隱條例》第 8(1)

條，專員須就遵守《私隱條例》條文作出監察及監管，以及促進對

《私隱條例》的條文的認識及理解以及遵守。  

 

6. 《私隱條例》第 38 條授權專員在下述情況下可進行調查：  

 

(i) 當專員收到由受影響的資料當事人或其代表的投訴，除《私

隱條例》第 39 條另有規定外，專員須根據第 38(a)(i)條對

有關的資料使用者進行調查，以確定在有關的投訴中指明

的作為或行為是否屬違反《私隱條例》下的規定；或  

 

(ii)  當專員有合理理由相信有資料使用者已經或正在作出或從

事關乎個人資料的作為或行為，而有關作為或行為可能違

反《私隱條例》下的規定，專員可根據第 38(b)(ii)條對資

料使用者進行調查，以確定有關行為或作為是否屬違反《私

隱條例》下的規定。  

 

7. 專員在展開調查後，可根據《私隱條例》第  43(1)(a)條，為調查的

目的而自他認為合適的人處獲提供他認為合適的資訊、文件或物

品，以及作出他認為合適的查訊。  

 

8. 《私隱條例》第 50B 條訂明妨礙專員行使上述權力所須承擔的法

律後果。根據此條文，任何人如作出下述事宜則屬犯罪，一經定罪

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  

 

(i) 無合法辯解而妨礙、阻撓或抗拒專員或任何其他人執行其

在第7部下的職能或行使其在第7部下的權力；  

 

(ii)  無合法辯解而不遵從專員或任何其他人根據該部所作出的

任何合法要求；或  

 

(iii)  在專員或任何其他人執行其在該部下的職能或行使其在該

部下的權力時，向其作出他明知為虛假或不相信為真實的

陳述或以其他方式在知情下誤導專員或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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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私隱條例》第 48(2)條訂明，專員在完成調查後，如認為符合公

眾利益，可發表報告列明該項調查的結果及由該項調查引致的、專

員認為適合作出的任何建議或其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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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調查的資料來源 

 

直播片段 

 

10. 在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下午，《立場新聞》透過社交媒體直播大埔

超級城事件的發生經過。《立場新聞》於同日稍後將有關直播片段

從社交媒體上移除，並重新上載將該名記者的身份證資料模糊化

的版本。直至本報告發表日，該直播片段仍可在《立場新聞》的社

交媒體專頁翻看1。 

 

警務處提供的資料 

 

11. 在調查過程中，警務處配合調查提供與案有關的資料，交代案件發

生的經過，並表示公署可參閱網上直播片段。此外，涉事警員亦有

向公署提供資料。  

 

該名記者的投訴  

 

12. 該名記者在專員展開主動調查後，亦有向公署作出投訴。該名記者

向公署提交了投訴表格，敘述了事件的經過。公署職員曾與該名記

者會面。該名記者向公署表示與案有關的事實已載於網上直播片

段，他對事件的發生經過沒有補充。  

 

來自相關機構的公開資料   

 

13. 專員亦有參考下列資料：   

 

(i) 警方於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新聞發佈會上提供的資料；  

(ii)  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就相關事件發表的聲明；

及  

(iii)  政 府 透 過 政 府 新 聞 處 網 頁 發 佈 的 新 聞 公 報 及 消 息  

(news.gov.hk)。  

 

 

 
1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283261279009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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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爭議的事實  

 

14. 專員注意到警務處在大埔超級城事件發生後，在公開回應時沒有

否認涉事警員曾對該名記者作出截查並檢查他的身份證。警務處

亦沒有質疑《立場新聞》透過社交媒體發佈該事件的直播片段的真

偽。  

 

15. 警務處及該名記者均表示就有關個案的情況，公署可參閱有關網

上直播片段，專員認為雙方對事件的發生經過並沒有事實上的爭

議。就此，專員認為可以合理地根據有關網上直播片段的內容來整

合案件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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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相關事實及情況 

 

16.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下午約 2 時，《立場新聞》透過社交媒體 

Facebook 現場直播大埔超級城群眾聚集的情況。從直播的片段可

見該名記者在大埔超級城採訪期間，與在大埔超級城現場執勤的

防暴警員發生磨擦，其中一名黑色衣裝的蒙面警員（即涉事警員），

要求該名記者提供身份證明文件。涉事警員在檢查該名記者的身

份證期間將該名記者的身份證在攝錄機鏡頭前展示約 40 秒。從直

播片段可看見該名記者身份證上的中英文姓名、相片、身份證號碼

及出生日期。  

 

17. 《立場新聞》其後將有關大埔超級城事件直播片段從社交媒體

Facebook 上移除，然後重新上載一段經過處理的版本。據《立場

新聞》所述，除隱藏該名記者身份證資料外，沒有對畫面作出任何

刪減或剪接2。 該片段全長約 1 小時，當中包括有該名記者的即時

旁述。  

 

 
 (截圖自該段經過處理的版本 )  

 

相關事實細節 

 

18. 直播開始不久，該名記者於大埔超級城商場內報導現場情況，畫面

顯示大埔超級城發生群眾聚集的情況，商場內部分商戶已陸續關

 
2 《立場新聞》在其 Facebook專頁表示：「《立場新聞》將有關直播片段從 facebook 移除，重新上載這

段經過處理的版本，除隱藏身份證資料外，沒有其他刪減剪接。但我們無法保留原來直播 post 的讀者留

言，《立場新聞》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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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而群眾不斷高叫口號。及後亦有部分市民進入個別商戶擾攘，

場面開始混亂。  

 

19. 防暴警員於片段中段出現，驅散在場擾亂秩序的人士，而在場部分

人士情緒激動，向警員作出挑釁行為。及後該名記者將鏡頭對向一

名黑色衣裝手持警棍的蒙面警員，並說出「你睇呢啲警員根本佢都

冇帶委任證，你都分唔到佢係咩人嚟，完全冇識認」。在場數名警

員隨即指該名記者「阻住警察做嘢!」，該名記者則表示是警員主

動走近他。在場警員其後表示要截查該名記者，並要求該名記者出

示身份證，亦有警員表示要警告該名記者及要求他離開。該名記者

則表示自己是記者為何要離開。  

 

20. 在該名記者出示身份證前，在場數名警員與該名記者發生激烈口

角，以下為他們的對話內容（涉及展示該名記者身份證的片段約 40

秒。事發時在現場除了涉事警員負責檢查該名記者的身份證外，在

旁亦有其他警員在場）:  

 

對話內容 

 

其他警員甲： 

 

而家證實你個身份啫，比個證件我 OK。明唔明先? 

該名記者： 你都係新界北刑事總部係咪?唔該你。 

 

其他警員乙： 

 

係呀!   

 

該名記者： 做乜嘢啫，你自己個部隊你咪講囉，你好驚呀? 

 

其他警員乙： 

 

我驚咩! 

該名記者： 我唔信你新界北刑事總部呀? 問你新界北刑事總部，

咁激動做咩事? 你冷靜啲啦，記者證係合法。 

 

其他警員乙： 

 

係你唔冷靜，係你挑機。 

該名記者： 我咩挑你機，你嚟問我嘢，話我挑機? 

 

其他警員丙： 

 

唔好再嘈啦。 

其他警員丁： 

 

你咪自己睇機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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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記者： 機愛嚟錄嘢，唔係愛嚟睇。  

 

其他警員乙： 

 

記住錄實呀! 

 

該名記者： 咩記住錄實呀，你講清楚啦! 

 

其他警員戊： 

 

錄實呀! 

 

該名記者： 錄實。你話要錄實係咪呀?你話架，我原本諗住唔

錄住。你話錄實，我錄實。你唔好再指啦。 

 

其他警員丙： 

 

你再唔合作我就拉你，最後一次警告你。 

 

該名記者： 我點唔合作呢?你叫我做咩我都照做，點唔合作呢? 

 

涉事警員： 

 

 

你係咪記者?  

 

（片段顯示警員將記者的記者證向鏡頭展示） 

 

該名記者： 我係記者呀。你唔好係鏡頭前展示啦，係人都識我架

啦。 

 

涉事警員： 

 

 

我唔識你呀嘛。 

其他警員己： 

 

不如咁啦，我都唔係第一日認識你。 

該名記者： 不如咁啦，你叫你同事冷靜啲啦。 

 

其他警員己： 

 

你冷靜我同事就會冷靜。 

該名記者： 係咪先? 

 

其他警員己： 

 

係。我保證。得唔得? 

該名記者： 我而家開始唔出聲，我希望你啲同事唔好出聲。 

 

其他警員丙： 

 

你講嘢多過我哋講，又話合作啦，好合作啦! 

該名記者： 你讓你十句，你講十句我先回你，你講，你繼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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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警員： 

 

 

XXX先生3  

 

（片段顯示警員開始向鏡頭展示記者的身份證） 

 

該名記者： 喂！你展示我嘅身份證響度呀？你違反個人資料條

例，你識唔識法例架？個人資料私隱。 

 

其他警員己：  先生先生。 

 

該名記者：  

 

佢係咪違反個人私隱條例先？ 

其他警員己： 係你自己錄部機。 

 

該名記者： 你影住我部機，你刻意嘅，你係刻意嘅，你係刻意

嘅。 

 

該名記者： 你 FMLC4係咪協助我哋架？ 

 

其他警員己： 我解釋得好清楚，我亦都係 FMLC的成員。我解釋

咗畀你聽啦，機係你自己選擇㩒嘅。 

 

該名記者： 你同事將佢展示響我度呀，你係咪覺得呢個可以上到

法庭呀？ 

 

一眾警員： 你唔好再講啦。 

 

你依家錄住架。 

 

係你開架，係你開架。 

 

該名記者： 你影住我身份證，你影住我身份證，你影住我。 

 

涉事警員： 

 

 

部機係你嘅，我部機無影到。 

 

該名記者： 你上法庭同法官講啦！你同法官講啦！你同法官講

啦！你同法官講啦！ 

 

其他警員庚： 唔該晒你呀。 

 

 
3 涉事警員讀出了該名記者的中文全名。本報告將該名記者的中文全名略去。 
4 Force Media Liaison Cadre 警察傳媒聯絡隊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524000051KK02202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524000051KK02202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524000051KK02202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524000051KK02202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524000051KK02202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524000051KK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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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名記者： 張身份證響佢度，先生。 

 

其他警員己： 冷靜啲啦，好冇。 

 

該名記者： 你叫你啲同事守返法啦，好冇？佢違反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呀！ 

 

其他警員己： 你覺得有問題，你自己問返。 

 

機係你嘅，開機嗰個係你，你話人哋錄你。 

 

冇錯，解釋得好清楚啦。 

 

該名記者： 嗰張證係你擺響度。 

 

涉事警員： 

 

 

機係你嘅，開機嗰個係你，你話人哋錄你。 

該名記者： 佢將我個身份證擺響我鏡頭面前呀。 

 

其他警員己： 搞掂走，搞掂走，搞掂走，搞掂走。 

 

其他警員己： 我講多次，機係你自己選擇錄嘅。 

 

 

 

警務處交代大埔超級城事件的發生經過  

 

21. 警務處回覆公署的查詢表示，留意到網上有人號召於 2019 年 12

月 26 日（即大埔超級城事件發生當天）在大埔一帶商場進行有潛

在暴力行為的示威活動，警務處於是派員到大埔超級城商場內佈

防，以防止示威者於商場內作出違法行為。警務處表示，同日下午

約 2 時 30 分，大約 60 多名暴徒在商場內的一間餐廳外聚集並要

求進入餐廳，職員拒絕。暴徒其後經餐廳側門進入並大肆搗亂，警

員在商場內對部分人士展開拘捕行動，而當時有大批記者及穿著

黃色反光衣的疑似記者在現場拍攝並且阻礙警方行動，警員遂指

令該批人士後退及停止衝擊警員防線。  

 

22. 警務處指，該名記者當時表現情緒激動，拒絕聽從警員指示後退，

阻礙警員處理其職務，多次向現場警員作出言語挑釁，因此現場警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524000051KK02202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524000051KK02202
https://hk.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80524000051KK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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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告其行為可能干犯「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在場警員認

為當時有需要向該名記者作出截查以確實其身份，而截查事件發

生於下午約 2 時 33 分至 2 時 40 分。  

 

23. 警務處又指出，從網上直播片段可見，警員表示需要向該名記者進

行截查時，該名記者多次以「我會配合」、「截查囉」、「我擺低

器材先」等不同形式表達同意出示證件。在整個截查過程，涉事警

員接到該名記者出示的記者證及身份證後，曾向該名記者展示他

本人所出示的該兩項證件，以讓該名記者確認是否證件的當事人，

該名記者對涉事警員向其展示證件並沒有表達不同意。在整個過

程中，該名記者為持有並操作該攝錄機的唯一人士，是其選擇在現

場進行直播並透過直播披露自己的個人資料。若該名記者不同意

其身份證出現於片段中，理應停止其錄影行為。涉事警員亦認為該

身份證上的個人資料是意外外洩予正在觀看直播的公眾人士。  

 

24. 此外，該名記者亦曾表示打算暫停作即時直播，警務處認為，該名

記者當時的言行似乎已表達其知悉並默許透過其持有的攝錄機直

播整個截查過程。此外，警務處表示，載有該名記者身份證的錄影

片段其後仍透過《立場新聞》的社交媒體上載於互聯網供公眾觀

看，若該名記者不同意其身份證出現於片段中，理應從社交媒體中

刪除片段。  

 

25. 警務處確認在截查後半小時，涉事警員在警察記事冊上記錄了對

該名記者進行截查的情況。警務處向公署提供了相關的記事冊紀

錄，當中載有涉事警員截查該名記者的過程，此包括有該名記者的

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及記者證編號。  

 

26. 警務處表示，涉事警員在警察記事冊中記錄該名記者的資料，是

《私隱條例》第 2 條就「個人資料」釋義下唯一符合「存在形式令

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的紀錄。至於該直播片段，警務

處認為涉事警員並非片段的持有人，無法控制及處理該片段，因

此，涉事警員並非該片段的資料使用者。  

 

27. 公署在調查期間曾要求警務處解釋，涉事警員將該名記者的身份

證在鏡頭前展示的目的，以及涉事警員為截查該名記者的目的而

言，是否有需要將該名記者的身份證在鏡頭前展示，警務處回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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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查過程中，涉事警員先後向該名記者展示其記者證及身份證讓

其確認是否證件當事人。縱然警務處同意涉事警員展示該名記者

的身份證之行為有不足之處，但認為該名記者才是該直播片段的

資料使用者，是其選擇在現場進行直播並透過直播披露自己的個

人資料。  

 

警務處「訓斥」涉事警員 

 

28. 2020 年 1 月 22 日，警務處處長出席荃灣區議會會議時表示，就有

警員曾將記者的身份證展示在鏡頭前，已對有關警員作出「訓斥」
5。 

 

29. 2020 年 3 月 2 日，警務處處長在視察駿洋邨檢疫中心後會見傳媒

時表示，有關 21 宗警員被指處理不當的案件，當中「有同事不當

地將一些人士的身份證向鏡頭前展露」。就該 21 宗案件，警務處

處長續表示已全部「訓斥」有關警員 6。 

 

30. 2020 年 3 月 26 日，傳媒報導訪問警務處處長的節目，當中警務處

處長表示，「可能有啲同事做嘢嘅時間係太過投入，亦都係可能會

例如將一啲人嘅身份證明文件係鏡頭上展示。面對呢啲做錯或者

做得唔好嘅地方，第一時間我哋要話俾同事呢啲係唔正確，係制止

咗先。」7 

 

警務處向前線人員提供的工作指引  

 

31. 警務處表示，警員每天都會進行為數不少的截停查問及核實身份

證內容程序，而該處的《程序手冊》第 76 章「《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及《公開資料守則》」為警員就收集個人資料時提供工作指

引。警務處向公署提供了《程序手冊》第 76-06 章的文本，當中提

及「個人資料須以合法及公平的方法收集，並用於與警察職能直接

有關的合法目的。資料當事人會獲告知收集資料的目的，而所收集

的資料屬足夠但不超乎適度。」  

 

 
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Yeuvn7Htfg 
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9cXePrNy4&t=1172s 

7 警務處處長接受香港開電視的專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0L_yvKeM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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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警務處認為大埔超級城事件為個別事件，相關片段或會引起公眾

誤解，誤以為警員刻意向外展示個別人士身份證。警務處表示，該

處相關督導人員已就事件訓斥涉事警員，並提醒警員將來於處理

個人資料時需加倍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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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法律事宜及規管框架 

 

 

個人資料 

 

33. 根據《私隱條例》第 2(1)條，「個人資料」是「指符合以下說明的

任何資料  —  

 

(a)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b) 從該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分是切實可行的；

及  

(c) 該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資料當事人 

 

34. 根據《私隱條例》第 2(1)條的定義，「資料當事人」就個人資料而

言指屬該資料的當事人的個人。  

 

資料使用者 

 

35. 《私隱條例》，包括保障資料原則，旨在規管資料使用者的行為及

作為。根據《私隱條例》第 2(1)條，資料使用者指「獨自或聯同其

他人或與其他人共同控制該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的人」。 

     

資料使用 

 

36. 《私隱條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第 3 原則（資料使用）訂明：  

 

「  (1) 如無有關的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個人資料不得用於新目
的。  

 ……  

 (4) 在本條中 —  

新目的(new purpose)就使用個人資料而言，指下列目的以外
的任何目的  —  

 (a) 在收集該資料時擬將該資料用於的目的；或  

 (b) 直接與(a)段提述的目的有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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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根據《私隱條例》第 2(1)條，「使用」，就個人資料而言，包括披

露或移轉該資料。  

 

38. 根據《私隱條例》第 2(3)條，上述的「訂明同意」指：  

 

「  (a) 指該人自願給予的明示同意；  

 (b) 不包括已藉向獲給予同意的人送達書面通知而予以撤回的任
何同意 (但不損害在該通知送達前的任何時間依據該同意所
作出的所有作為)。」  

 

相關的豁免條文  

 

39. 《私隱條例》第 58 條訂明：  

 

「(1) 為 ——   

 (a) 罪行的防止或偵測；  

 

 (b) 

 

(d) 

犯罪者的拘捕、檢控或拘留；  

 

任何人所作的不合法或嚴重不當的行為、或不誠實  

的行為或舞弊行為的防止、排除或糾正(包括懲處)； 

 … …  

 

 

(2) 凡 ——  

 (a) 個人資料是為第(1)款所提述的目的而使用（不論該
資料是否為該等目的而持有）；及  

 

 (b) 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就該等使用而適用便相當
可能會損害該款所提述的任何事宜，  

 

 則該等資料獲豁免而不受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條文所管限，而
在為任何人違反任何該等條文而針對他進行的法律程序中，
如該人證明他當時有合理理由相信不如此使用該資料便相當
可能會損害任何該等事宜，即為免責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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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  

 

40. 2016 年，專員依據《私隱條例》第 12 條發出守則的第一修訂版，

就有關身份證號碼的收集、使用及處理提供指引。違反守則本身並

不是違反《私隱條例》的規定，但在根據《私隱條例》第 13 條進

行的任何法律程序中，可作出不利於資料使用者的推定。  

 

41. 根據守則第 2.6 段（見附錄甲），除可免受《私隱條例》附表 1 的

保障資料第 3 原則管限的任何適用豁免情況外，已收集任何個人

的香港身份證號碼的資料使用者，不應為該段所述的目的以外的

目的使用有關香港身份證號碼。  

 

警察的截停、扣留及搜查權力 

 

42.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於 2010 年曾就一上訴案件（王子鑫對香港警務

處處長  [2011] 1 HKLRD 161）（見附錄乙）中就香港法例第 232

章《警隊條例》第  54 條（見附錄丙）關乎「截停、扣留及搜查的

權力」作以下的詮釋（下文節錄自法律滙報）：  

 

(i) 《警隊條例》第 54(1)及 54(2)條明確規定，在某些特定情

況下，警員有權截停任何人並要求該人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警隊條例》第 54 條所施加的限制顯然與防止和偵查罪行

的目標有合理關連，亦與該目標相稱（引用 R v Sin Yau 

Ming  [1992] 1 HKCLR 127）。私隱權並非絕對權利，可

受到合法的限制。  

 

(ii)  警員截查市民並將其身份證所顯示的姓名、出生日期及其

他資料記錄在記事冊內，並沒有違反《基本法》第 39 條或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4 條，因為有關限制既合理且相

稱。該等做法亦符合《私隱條例》的要求。  

 

(iii)  警員將受截查人士的個人資料記錄在記事冊內，乃屬合法。

這是《警隊條例》第 54 條所賦予的截查權力的合理延伸。

將該等資料記錄在記事冊內，對原告人的私生活只帶來微

不足道的侵擾，並與防止和偵查罪行的目標相稱。  

 

(iv) 最後，警員截查原告人並記錄其身份證資料的行為是「依法規

定」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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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觀點、調查結果及違例事項 

 

身份證上的資料屬「個人資料」  

 

43. 根據《私隱條例》第 2 條的釋義（上文第 33 段），「個人資料」

是指從中可識辨個人的身份的資料，而「個人資料」的存在形式必

須是可予以查閱及處理。  

 

44. 該名記者的身份證上載有他的中英文姓名、中文字的商用電碼、出

生日期、身份證號碼、發證日期及他的照片8。從身份證上的資料，

可識辨該名記者的身份，而身份證本身亦是可以予以查閱及處理。

因此，該名記者的身份證上的資料屬《私隱條例》第 2 條所釋義的

「個人資料」。  

 

涉事警員是資料使用者  

 

45. 警務人員獲賦權可要求受查人士出示其身份證明，以供查閱（授權

警務人員查閱身份證明文件的法律條文載於附錄丙）。  

 

46. 警務處認為涉事警員在警察記事冊中記錄該名記者的資料，是《私

隱條例》第 2 條就「個人資料」釋義下唯一符合「存在形式令予以

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的紀錄。至於該直播片段，警務處認

為涉事警員並非片段的持有人，無法控制及處理該片段，因此，涉

事警員並非該片段的資料使用者（上文第 26 段）。  

 

47. 專員同意涉事警員並非片段的持有人，涉事警員無法控制及處理

該片段。不過，專員認為案中除了該片段及警察記事冊中記錄該名

記者身份證資料，因可以予以查閱及處理而屬「個人資料」外，該

名記者的身份證本身亦是可以予以查閱及處理，故該身份證本身

所載資料已屬該名記者的「個人資料」。  

 

48. 專員認為，涉事警員在手持該名記者的身份證時，他實際上控制了

該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料的使用（包括披露該等資料），因此涉

事警員當時是該名記者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料的資料使用者，

 
8《人事登記規例》附表 1 訂明身份證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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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須遵從《私隱條例》附表 1 的保障資料原則，以及專員發出的守

則處理該名記者的身份證。因此，涉事警員在接收該名記者的身份

證後，即使未對身份證上的資料作出記錄，以及不論該名記者是否

正在進行直播或錄影，已屬該身份證上的資料使用者，涉事警員必

須按照《私隱條例》的相關規定及守則使用及處理該名記者的身份

證上的資料。  

 

涉事警員違反保障資料第 3(1)原則  

 

49. 警務處指出涉事警員是為了核實該名記者的身份而要求該名記者

出示其身份證。根據保障資料第 3(1)原則的規定，涉事警員只可

將該名記者的身份證使用於核實身份的目的，除非他取得該名記

者的「訂明同意」（即明確及自願的同意），或引用《私隱條例》

下的豁免條款，才可在沒有該名記者的「訂明同意」下將其身份證

上所載的個人資料使用於新的目的。  

 

(i) 涉事警員將身份證資料在鏡頭前展示屬一項新目的  

 

50. 專員注意到在直播片段中，該名記者多番表示不同意涉事警員把

其身份證向鏡頭展示。根據保障資料第 3(1)原則的規定，如涉事

警員沒有取得該名記者的「訂明同意」，不得把該名記者的身份證

上所載的個人資料使用於新的目的，而「使用」包括披露個人資料。

因此，專員須考慮涉事警員在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的身份證的目

的，是否與他要求該名記者出示身份證的目的一致；如否，涉事警

員有否就在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的身份證一事取得該名記者的

「訂明同意」。  

 

51. 警務處表示涉事警員是為了核實該名記者的身份而要求該名記者

出示身份證。根據保障資料第 3(1)原則的規定，涉事警員只可使

用該名記者的身份證在核實身份的目的上。為達致此目的，涉事警

員理應只須接過身份證，將身份證面向自己核對有關資料便可。  

 

52. 警務處曾解釋，涉事警員將身份證向外展示，目的是讓該名記者確

認該身份證是否屬於他本人的。專員認為，即使涉事警員懷疑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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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證屬於他人，而希望該名記者作出確認，他可以向該名記者讀出

身份證上的姓名，而沒有需要在鏡頭前展示該身份證。  

 

53. 警務處又指出，由於涉事警員在截查該名記者時，該名記者沒有停

止錄影，該身份證上的個人資料是意外外洩予正在觀看直播的公

眾人士（上文第 23 段）。  

 

54. 專員理解事發時情況混亂。但有關片段顯示，該名記者當時手持攝

錄器材，而涉事警員在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的身份證長達約 40 秒。

從客觀證據看來，涉事警員在鏡頭前展示身份證的目的並非與核

實身份有關，屬一項新目的，而該身份證上的個人資料亦非是意外

外洩予公眾人士。  

 

(ii)  涉事警員沒有取得該名記者的「訂明同意」  

 

55. 根據《私隱條例》第 2(3)條，訂明同意是指明確及自願的同意。訂

明同意應足夠清晰和具體，以涵蓋有關的披露。「默許」或「暗示

的同意」不屬「訂明同意」。  

 

56. 從有關片段可見，該名記者當場已就涉事警員在鏡頭前展示身份

證的行為提出反對。警務處指若該名記者不同意其身份證出現於

片段中，理應立即停止攝錄；或事後從網上刪除顯示有他身份證的

片段。  

 

57. 專員認為，即使該名記者當時沒有暫停攝錄，這不等同於涉事警員

已取得該名記者的「訂明同意」，而可將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料

用於與截查無關的新目的上，即在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的身份證。 

 

58. 綜上所述，專員認為涉事警員是在未有取得該名記者的訂明同意

的情況下，將他的身份證資料用於與截查無關的新目的上，即將身

份證資料在鏡頭前展示。  

 

(iii)  《私隱條例》第 58 條豁免條款不適用  

 

59. 專員認為假設涉事警員於當時的確有合理理由懷疑該名記者干犯

任何罪行，《私隱條例》的第 8 部第 58 條可豁免涉事警員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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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情況下遵從保障資料第 3 原則的規定。引用這項豁免的先決

條件是：(i)披露這些個人資料的新目的是防止或偵測罪行或拘捕、

檢控犯罪者；及(ii)不披露該等個人資料便相當可能會損害防止或

偵測罪行等目的。明顯地，第 58 條的豁免條款可作為免責辯護，

有關豁免是為公眾利益而設。  

 

60. 至於資料使用者如何「證明」其合理相信的基礎，專員指出正如時

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暫委法官潘兆初於 Cinepoly Records Co Ltd 

v Hong Kong Broadband Network Ltd  [2006] 1 HKLRD 255   案

裁定，任何嘗試引用第 58 條豁免條款的人，不可空口講白話  (bare 

allegation)，而是必須提出強而有力的證據  (cogent evidence)，證

明已滿足豁免的各項先決條件 9。披露個人資料與否及最終披露程

度為何，是否真的為達成相關執法目的所必要，自然成為其中一個

重要的考慮因素10。 

 

61. 在這個案中，雖然警務處解釋由於該名記者的行為可能干犯「阻礙

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而涉事警員當時有需要向該名記者作出截

查以確實其身份，即涉事警員紀錄該名記者的個人資料的做法是

為了防止和偵查罪行；但是，涉事警員理應只須接過身份證，將身

份證面向自己核對有關資料，再將該名記者的個人資料記錄在警

察記事冊上，便可達致防止和偵查罪行的目的。專員未能找到充分

及強而有力的證據支持如涉事警員當時不在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

的身份證，便相當可能會損害防止或偵測罪行的目的。專員認為涉

事警員在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的身份證的做法與防止或偵測罪行

的目的並不相稱亦沒有直接關係。因此，《私隱條例》第 58 條的

豁免條款並不適用。  

 

結論  

 

62. 總括來說，當涉事警員手持該名記者的身份證時，他實際上控制了

該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料的使用（包括披露該等資料），因此涉

事警員當時是該名記者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料的資料使用者。

涉事警員在該名記者的攝錄鏡頭前展示該名記者的身份證上所載

 
9 見第 37, 38, 39及 42段 
10 Oriental Press Group Ltd v Inmediahk.net Ltd [2012] 2 HKLRD 1004 (CFI)第 8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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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資料，這與他執行截查職務及核實該名記者的身份的目的，

在當時的情況而言，並不一致亦非直接有關。在沒有該名記者的訂

明同意，以及《私隱條例》第 58 條的豁免條款並不適用的情況下，

涉事警員在事件中如此使用該名記者的身份證上所載的個人資

料，無論主觀目的是否讓該名記者確認該身份證是屬於他本人的，

有關行為違反《私隱條例》附表 1 關於個人資料使用的保障資料第

3(1)原則。  

 

建議  

 

63. 《私隱條例》第 48(2)條訂明，專員在完成調查後，如認為符合公

眾利益，可發表報告列明該項調查的結果及由該項調查引致的、專

員認為適合作出的任何建議或其他評論。  

 

64. 專員希望藉此報告作出以下建議：  

 

(i) 藉此報告提醒前線警務人員必須尊重及保障受查人士的個

人資料，包括身份證上的資料；  

 

(ii)  專員留意到警務處的《程序手冊》第 76-06 章內沒有提及

保障資料第 3 原則（即資料使用者只可使用及披露個人資

料於原本的收集目的上）及第 4 原則（即資料使用者有責

任採取所有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由其持有的個

人資料受保障而不受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或使用）的

規定。專員建議警務處考慮修訂《程序手冊》，加入保障資

料第 3 原則及第 4 原則的規定，以確保警務人員注意並遵

守有關規定；  

 

(iii)  建議警務處可針對前線警務人員進行截停搜查行動的實際

情況，作出風險評估，從而制定清晰的政策和指引，以保

障受查人士的個人資料私隱；及  

 

(iv)  鼓勵警務處繼續加強培訓，建立持續的尊重個人資料私隱

的文化，進一步提升警隊的專業形象及服務質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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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丙 

授權警務人員查閱身份證明文件的法律條文 

 

《人事登記規例》第 11條1訂明﹕ 

(1)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在憲報刊登命令，規定每一個人，或規定在該

命令所指明的界別或類別中的每一個人，須在命令所指明的地區或地

方、場合或情況下，或須為命令所指明的目的攜帶其身分證。 

 

(2) 在根據第(1)款作出的命令有效期內，獲警務處處長為此目的而授權的人

或某一界別的成員，以及警務人員、入境事務隊成員在穿著制服時或在

出示授權證明後（如需要的話），可規定命令所指的人在被要求下出示

其身分證，以供查閱。 

 

《公安條例》第 49條2訂明﹕ 

(1) 凡警務人員合理地相信為防止、偵察或調查任何罪行而有需要，而該罪

行為法律已訂定刑罰，或犯該罪行的人（於首次就該罪行而被定罪）可

被判處監禁者，該警務人員可要求任何人出示身分證明以供查閱；任何

人不遵從此要求，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3 級罰款及

監禁 6個月。 

 

《警隊條例》第 54條3訂明﹕ 

(1) 警務人員如在任何街道或其他公眾地方、或於任何船隻或交通工具上，

不論日夜任何時間，發現任何人行動可疑，該警務人員採取以下行動，

乃屬合法 —— 

 

 (a) 截停該人以要求他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供該警務人員查閱；… 

 

(2) 警務人員如在任何街道或其他公眾地方、或於任何船隻或交通工具上，

不論日夜任何時間，發現任何人是他合理地懷疑已經或即將或意圖犯任

何罪行者，該警務人員採取以下行動，乃屬合法 —— 

 

 (a) 截停該人以要求他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供該警務人員查閱；… 

 

 
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77A!zh-Hant-HK@2015-02-09T00:00:00?xpid=ID_1438402800977_001  
2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45!zh-Hant-HK@2019-12-12T00:00:00?xpid=ID_1438402886215_002 
3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32!zh-Hant-HK@2018-04-26T00:00:00?xpid=ID_1438402865405_002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177A!zh-Hant-HK@2015-02-09T00:00:00?xpid=ID_1438402800977_00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45!zh-Hant-HK@2019-12-12T00:00:00?xpid=ID_1438402886215_002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232!zh-Hant-HK@2018-04-26T00:00:00?xpid=ID_1438402865405_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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